
關注店鋪阻街定額罰款新法例執行情況  

 

背景： 

 

《定額罰款（公眾地方潔淨及阻礙）條例》自 2015 年三讀通過後，於本年 9

月 24 日正式生效。任何店鋪把貨物和層架等擺放在店鋪範圍以外造成阻街即屬

違法，食環署和警方可就店鋪阻街的人士發出 1500 元定額罰款通知書，是較以往用傳票提

出檢控之外的另一個較簡易，具阻嚇力的執法工具。 

 

    該條例生效至今，我們觀察到區內各條街道的商戶有所收歛，特別是多個阻街黑點，包

括北河街街市的四街(北河街、桂林街、基隆街、大南街)、界乎欽州街至南昌街的長沙灣道等，

阻街情況比以前大大改善，市民可以更安全地行走在行人路上。然而，在新法例執行初

期，我們收到北河四街、鴨寮街、福華街、福榮街等商戶的強烈意見，表示食環

署在執行法例準則不一、選擇性執法，令他們無所適從。  

 

面對目前生意難做，租金昂貴，在深水埗基層社區只能靠薄利多銷的情況下，

我們理解很多商戶在惡性競爭的環境下被迫擺出店外，造成市民不便。然而，新

法例下執行的細節和準則同樣重要，署方有必要一視同仁。而且，以上商戶希望  

署方在平衡居民利益和在不影響行人暢通無阻的情況下，可否酌情考慮，參考其

他 5 個地區的特色街道 (包括旺角花墟，奶路臣街、黃大仙牛池灣村，以及屯門

新墟和置樂 )，酌情執法呢？   

 

為了更了解新法例實際的情況，我們查詢：  

1. 新法例生效至今食環署和警方發出的定額罰款多少張？分佈在哪些街道？  

2. 署方執法的準則如何？程序如何？有沒有先警告，後執法？  

3. 法例生效至今上述街道收到阻街投訴數字如何？  

4. 署方何時就新法例的執行情況進行檢討？  

 

我們要求：  

食環署應積極與商戶溝通，考慮居民利益、商戶營運處境及地區特色，取得平衡，

研究一套居民、商戶及署方均可接受的公平執法方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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